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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適用】 
112.11.7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學程會議通過 

112.12.12 第 178 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永續海洋休閒運動產業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
  

開課單位 課  程  名  稱 學分數 備註 

核  

心  

課  

程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
海洋休閒活動概論 2  

海洋科學系 海洋與海岸管理 2  
人科學程 精實創業 2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初級游泳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初級帆船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初級潛水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
初級水域休閒活動 1 新增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
初級衝浪 1 新增 

 核心課程學分數：9 學分 

選      

修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水上救生 2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進階潛水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進階帆船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初級競技游泳 1  

海科系 海洋基礎科學 2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休閒活動實習 2  

  總學分數：至少 15 學分 

※【整合學程】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。 
※【整合學程】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，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、雙主修及輔系

之課程。 
※修習學程適用之課程規劃表請依核准修習學年期版本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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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】 
111.5.10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會議通過 

111.5.20 第 172 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永續海洋休閒運動產業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
  

開課單位 課  程  名  稱 學分數 備註 

核  

心  

課  

程 

西灣學院 海洋休閒活動概論 2 開課單位調整 
海工系 海洋與海岸管理 3 原學分數誤植 
人科學程 精實創業 2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帆船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潛水 1  

 核心課程學分數：9 學分 

選      

修 

第一類  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游泳 1 新增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水域休閒活動 1 新增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水中救生 2 原學分數誤植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競技游泳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進階潛水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進階帆船 1  

第二類    
海科院 海洋基礎科學 2  
海科院 海洋應用科學 2  
選修課程各類至少2學分 

  總學分數：至少 15 學分 

※【整合學程】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。 
※【整合學程】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，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、雙主修及輔系

之課程。 
※修習學程適用之課程規劃表請依核准修習學年期版本為主。 
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menu5/showoutline.asp?SYEAR=110&SEM=2&CrsDat=GEPE229&Crsname=%E9%81%8B%E5%8B%95%E8%88%87%E5%81%A5%E5%BA%B7%EF%BC%9A%E5%88%9D%E7%B4%9A%E6%B0%B4%E4%B8%AD%E6%95%91%E7%94%9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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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】 
109.5.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會議通過 

109.5.28 第 164 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永續海洋休閒運動產業學程課程規劃表 
  

開課單位 課  程  名  稱 學分數 備註 

核  

心  

課  

程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
海洋休閒概論 2  

海工系 海洋與海岸管理 2  
人科學程 精實創業 2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帆船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潛水 1  

 核心課程學分數：8 學分 

選        

修 

第一類  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水上救生 3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進階潛水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進階帆船 1  
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：初級競技游泳 1  

第二類    
海科院 海洋基礎科學 2  
海科院 海洋應用科學 2  
第三類  2  
運動與健康教

育中心 休閒活動實習 2  

選修課程各類至少修習2學分 

  總學分數：至少 15 學分 

※【整合學程】課程規劃至少 15 學分。 
※【整合學程】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，至少應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、雙主修及輔

系之課程。 
※修習學程適用之課程規劃表請依核准修習學年期版本為主。 

 


